
试论我国继承法的性质和特点

周 贤 奇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市议通过 的
《
中华人民共和 国继承法

》 (以下简称
《
继

承法
》 )

,

是我国第 一部完整的有关公民个人财产继承的 单行法
。

它对公民个人财产继承作出

了法律 规定
,

是我国民法的爪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我国
《
继承法 》

的制定
、

颂行不

仅是关系到千家万户
、

男女老少经济生活的火事
,

也是我国法制建设
,

特别是 民事立法的又

一重大成就
。

它标志着我 (fll 民法的立法工作又向前迈进 了 一大步
。

当前
,

我国以城市为重点

的全面的经 济体制改革正在广泛深入地 J卜展
, 《继承法

》
的施行

,

对保障经 济体制改革的顺利

进行
,

促进党和国家确定的总任务
、

总 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

继承法作为调整社会经济关 系
,

即财产转移关系的民事法律规范
,

是 该社会经济芯础的

上层建筑
。

它决定于经济从础
,

又反作川于经济基础
,

为经 济基础的巩固服务
。 ,

恩格斯曾指

出
, “

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
” 而已

。

① 马克思在驳斥
` IL期的无

政府主义者施蒂纳以
“ 权力说

”

解释继承法产生的根源时说
,

施蒂纳的解释纯粹是唯心主 义

的 “ 法学虚构
” 。

马克思精辟地指出
: “

继承法最清楚地说明了法对生产关系的依存性
” 。 : , 这就

是说
,

对生产关系的依存性
,

继承法较之其它法律表现 的更直接
,

更明显
,

更使人们看的清

楚
。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继承法的一个显著特征
。

我国
《 继承法

》 的诞生
,

深 刻地表现

了这种
“ 依存性

” ,

它的形成和制定
,

从根本上说来
,

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 的 客 观 反映和要

求
,

是对我 国社会客观存在的财产继承关系的表述和确 认
。

在我国
,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
,

剥削制度已经消灭
,

以继承生产资

料为核心
、

以继承权作为
“

攫取他人劳动成果
”
的剥削阶级的继承制度已经废除

,

社会主义

制度已经确定
。

但是
,

正如马克思
、

恩格斯在
《
共产党宜言

》
中所指出的

, “

共产上义并不剥

夺 任何人 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
,

它只是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 。

③ 什么是

“
社会产品

”
?人们往往在弓l用马克思

、

恩格斯上述论述说明社会主义财产继承制度的必要性

时
,

常常把
“
社会产品

” 仅仅解释为消费资料即生活资料
。

现在看来
,

这种解释是片而的
,

理论上是说不通的
。

所谓社会产
.

拮
,

就是社会所生产的物质资料的总和
。

在 商 品 经济条件

下
,

就其实物形式 的表现来说
,

它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
。

前者用于人们生活
,

后者用于

人们生产
。

显然
,

革命导师的论述告诉我们
,

社会主义不仅不剥夺
,

而且还依法保护人们通

过劳动和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不是用以奴役他人劳动的个人财产的所有权
,

它包 括 人 们 按
“ 各尽所能

,

按劳分配
” 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 合法经营等途径

,

所取得的生活资料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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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用于生产劳动
、

合法经营的某些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
。

这是因为人们合法 的个人财产

所有权
,

是社会主义历史条件 卜的产物
,

是发展社 会生产力
,

巩固和健全子L会主义经济制度

所必 需的
。

在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上
,

马克思在战略 }: 曾经设想
, “

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使任何生

产
一

I几其都不再成为私人的财产
· · · ·

一 切生产资料都应该公有化
,

以便保证 每 个 人 都既有权

利
,

又有 可能来使川 !ll 己的劳动力
。

如果我们能达到这种情况
,

继承权也就不需 要 了
。

但在

此以前
,

家属继承 权还不可能废除
。 ” ① 在 我 ! l并上会

一

L义具体历史条件下
,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的落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

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

全 民 所 有 制

掌握着 kIl 民经济的命脉
,

是国民经 济中的领导力量
。

但山于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发 展水平还比

较低
,

发展又极不平衡
。

因此
,

为 了使社会 卜义 , }:产关系的变革适应生产力的状况
,

以利于

生产力的发展
,

在发挥全民所有制经 济的 卜异作川的 !
;

J时
,

在很 长时期 内
,

需要多种经济形

式并存
。

l习家不仅 支持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而几还鼓励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

有益补充的个体经济的适当发展
。

这种个体经济存在的条件
、

性质
、

内容和范围
,

不仅与资

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 !狡别 ; 而月
.

与解 放初期那种社会 仁义公有制尚未

在城 乡占绝对优势时的个体经济也有所不同
。

这脸 kll 为
,

我 ! , J社会 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已是

生产资料的手1二会 卜义公有制
。

现在的个体经 济是在这种 条件 下
,

作为社会 仁义 公有制的补

充
,

一

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而存在的
,

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
,
它是以 城 乡个 体劳动

者
,

个人 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和 产品为特点
,

以个人或家庭劳动
、

自食 j
一

专力为从础
,
它对发展

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
,

满足人 民丰富多彩的生活需 要
,

方便群众
,

扩大社会劳动就业
,

具有

公有制经济不可代替的作川
。

囚此
,

中共中央
“
关 J

二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

指出
, “
当前要注

意为城市和 乡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 济的发展扫除障碍
,

创造条件
,

并给 子法律保护
。 ”

对个体

经 济的法律保护
,

首先就应当保护与这种经 济相适应而存在的个体经济的经营者所拥有的某

些生产资料所有权
。

公民合法的个人财产所有权是公民合法的个人财产继承权存在的前提
,

而公民合法的个

人 财产继承权则是公民合法的个人财产所 有权的延伸和继续
。

因此
,

我 {1ll 宪法明确规定
, “

国

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
、

储蓄
、

房嵘和 J仁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

!引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

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 权
。 ”

依照宪法规定
,

制定保护公民合法的个人财产的继承权的法律规范

— 继承法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

它的制定是我国客观经济状态的一种法律表现
,

既 与我囚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
,

又符合社会主义芯本经 济规律的 要求
。

建 国以来
,

公 民的财产继承问题始终大从地
、

客观地存在着
。

`

十年内乱期间
,

林彪
、 “

四

人帮 ” 鼓吹废除财产继承权
,

大搞
“ 打

、

研
、

抢
” ,

公民的个 人财产所有权受到严重侵犯
,

公

民的财产继承权实际土被取消
。

这种践蹄法制
,

违背客观规律 的行径受到 了历史的惩罚
。

党

的
一

1二届三
,
!
.

全会以来
,

随着党和 国家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的轨道上来
,

特

别是随着全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
,

实行对内搞活经济
,

对外 j卜放 的正确方针
,

我 l日的生

产力得到了一个计较大的发展
,

公民的收人普遍增加
。

随之公民的财产继承问题也越来越为

人们所重视
,

囚财产继承而引起的纠纷不断增 多
。

据统计
,

个 ! ill 各级人民法院 1 9 7 7年受理的

一市继承案件
.片同年受理的

·

审财产纠纷案件 (包括房尾
、

债务
、

赔偿
、

继承
、

山林水利等

纠纷 ) 的 13 %
。

198 1年受理的
·

审继承案件儿乎等于 1 97 7年的
_

:1J 倍
。

公民对财产所作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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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日渐增多
。

全国公证遗嘱 19 8 2年为 19 8 0年的十五倍
,

1 9 8 3年又较 1 9 8 2年增加了 28 %
, 1 9 8 4

年比 1 9 8 3年增加了 19 %
。

近几年来
,

继承案件不仅大量增多
,

而且在内容土也起 了很大的变

化
。

如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
.

农业生产的发展
,

农民收入的增多
,

可以继承的财产
,

不仅包括 日常的生活用品
,

而且包括农具
、

耕畜
、

家禽和承包的收益
,

甚至包括供生产经营

用的比较大型的农业机械
、

设备
,

如拖拉机
、

汽车等等
。

党和政府历来 1卜常重视以法律手段保护公民合法的个人财产的继承权
。

早在革命根据地

时期
,

民主政权和 司法机关就制定
、

发布 r 一 系列有关财产继承的于鼠 j七
、

条例和法规
,

有力

地保护 了根据地群众的财产继承权
。

建国后
,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

和需要
,

确 立 r 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财产继承制度
。

在有关的法律中
,

如宪法
、

婚姻法
,

对

保护公民合法个 人财产的继承权作了明确的规定
;
有关部门

,

如最高人民法院
、

司法部等
,

曾

对财产继承问题 下达 了一系列的批复
、

文件
, 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

,

对 正确
、

合法
、

及时处

理继承纠纷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

这为我国
《继承法

》

的草拟
、

制定创造 r 有利的条件
。

第六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

通过的我国第
、

一

部
《
继承法 》 ,

适应 了我囚经

济发展的需要
,

必将对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

巩 因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起着 重 要 的 积极作

用
。

第一
,

它 可以使公民的合法的个人财产所有权得到更完整的
、

J毛体的法律保障
,
第 叹

,

它 可以减少家庭纠纷
,

有利于发挥家庭 的职能
,

优进家庭成 员之 l,Jll 的 互相扶助
、

和睦团结
,

从 而巩固和发展新型的社会主义家庭关系
;
第三

.

它 可以鼓励
、

调动公民的生产致富
,

勤俭

节约
,

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

促进商品经济的发 展
,

提 高公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
’ F

。

我国
《
继承法

》
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 民的意志和利益的体现

,

它是维护和巩 !』

社会主义经 济制度的
·

项矶要的 民事法规
。

它与以 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墓咄
, “

借助自己的财产

以攫取 他人劳动的成果
” , . 、

通过财产继 承使生产资料的私人 占有永远掌握在剥削者 手中的一

切剥削阶级的继承法有着根本的区别
。

我国 《继承法
》
是以马克思主义

、

毛 泽 东 思 想为指

导
,

在总结我国 立法
、

司法实践经验的蒸础上
,

从中国国情出发
,

紧密结合中 {必社公主义建

设的实际
,

并借鉴 l习内外 有益的经验
,

经过深 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制定出来的
。

它发扬 了我

l阅劳动人民的优良传统
,

贯彻 r 社会主义继承政策的 甚本原 则
,

充分体现 了 社 会 主 义的本

质
,

是
`

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财 产继承法
。

它有以 卜儿个主 要特点
:

男女平子
,

保护妇女合 法 的继承权 我国宪法规定
: “
妇 女在政治的

、

经 济的
、

文化的
、

社

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而
一

享有同男子平等的 权利
; ” “ {lil 家保护妇 久的权利和利益

。 ”

根据宪

法
, 《继承法 》

专列条文明确规定
: “

继承 权男女平等
。 ”

同时
, 《继承法

今

介
:

继承权的享有
、

遗产

的分配和处理等方而的 规定中
,

始终贯穿了男女平等的原则
,

)仁特别强调要依法切实保护妇

女的继承权
。

由
一

于几 千年来封建思想的影响
,

在我国某些地区
,

特别是广大农村
.

妇女的继承权受到

侵犯
,

得不到保障的现象时有发
’

}二
。

女 儿的合法继承权
,

特别是出嫁 女儿的合法继承权往往

被忽视
,

得不到实现
; 丧偶妇女的 合法继承权常常受到浸犯

;
寒妇再嫁带 产

,

经 常进到
一

F

涉
、

阻挠
。

为 了切实保障妇女继承 权的实现
, 了

继承法
玉 有针对性地作了保 护 性 的 规定

。

首

先
,

在继承权的享 有上规定
,

在同
一

亲等中
,

妇 女与男子有
’
F等的继承权

,

夫妻之介Jl相互有

继 承遗产的 乎等 权
,
其次

,

在遗产的分配
、

处理方面规定
,

在所尽扶养义务 等 相 同 的条件

山 《 马克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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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
,

不分性别
,

享右均等权
,

并强调寡妇带产改晾
,

任何

下不得干涉阻挠 , 再次
,

在夫妻一方死亡
,

遗产的确定
、

分割方面规定
, “
夫妻在婚姻关 系存

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
,

除有约定的以外
,

’

如 铃沙割遗 产
,

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

的 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
,

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
” ,

然后
一

再由配偶和同一顺序的其 他继承人

对遗产进行分配
。

这些规定
,

对肃清
“
男尊女卑

”
的 砚逛思想在遗产继承领域 内的影响

,

保

障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

允分体现 了我国社会主义继承制度的

民主性
。

列宁指出
, “

妇女的地位特别清楚地说明 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 区别
。 ” ① 在剥

削阶级社会中
,

妇 女的无权地位
,

充分表现在妇女的老产继承权被公开剥夺或者受到种种限

制
。

在旧中国
,

实行的是 以宗桃继承为前提的封建继承钊度
,

遗产是
“ 父死 子 继

,

长子优

先
” ,

女 子根 本无继承权可言
。

清律规定
, “

妇人夫亡
,

龙干守志者合承分
,

须凭族长择昭穆相

当之人续嗣
,

其改嫁者
.

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奋
,

并听前夫之家为主
。 ”

( 《 清律例
, )

, `户律
》 ·

《 户役
》 “

立嫡子违法条
”
, 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

,

虽在民国十九年颁布的 民法继承编中作 了所

谓
“
男女继承权平等

”

的规定
,

但井未 付诸实施
。

如 : :

共判例中
,

仍公然 *l[ 定
“
被 继 承 人

之女
,

不得主张财产继承权
” 。

② 在近代西方国家
,

虽然立称
“
男女平等

” , “ 但是在 民法中
,

在

规定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离婚权利的法律中
,

妇女处处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

处于受卑视的地

位
” 。

③ 西方国家虽然迫于近 浅妇 女解放运动的兴起
,

不少国家在立法上有所改进对有关法律

条文作了些修订
,

但妇女在继承方而的无权地位并没有从根本
.

上改变
。

对此
,

列宁作过 精辟

的分析
,

他指出
, “

从很久以前起
,

在几年以至几百年的过程中
,

西欧各次解放运动的代表人

物都曾提出要废除这些过时的法律
,

要求男女在法律 七平等
,

可是任何一 、
、

欧洲 民主国
,

任

何一个最先进的共和国
,

都没能尖锐这一点
,

因为
,

那里还存在着资本主义
,

还保留着土地

私有制和工 J
一

`

私有制
,

还保留着资本政权
,

那里 的男子总是有特权的
。 ” ④ 我国

《
继承扶

》
确

认并保障妇女与男子 有平等的时产继承枚
,

这是它区到 于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继承法的

重要标志
,

·

也是我国
: 继承法

》 的一个突出特点
。

赔老抚幼
,

建立和发展新型 的社会 主义 家延关才 在我国现阶段
,

家 庭 仍 是 社会的细

胞
,

它担 负着重要的消费职能
。

赡养老人
,

抚育子女 的责任主要由家庭成 员承担
。

这既是家

庭的义务
,

也是对社会的责任
; 既是我们民族敬老爱幼 的优良传统

,

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和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体现与要求
。

找国宪法规定
: “

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

成年子

女有翰养扶助父母的义 务
” , “

禁止虐待老人
、

妇女和 儿童
” , 《继承法

/

充分 体现和贯彻了这

些精神
,

为老有所养
,

幼有所育
,

为保护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提 供了 重 要 的法律

保障
。

首先
,

在继承权的确定上
, `
继承法

》
规定

,

父母与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

公民有

依法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的权利
,

而 “
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

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 。

遗产分割时
,

保 留胎儿的继承份额
,

只有出生时为死体的
,

才能将保留

的遗产份额依法分割
。

对有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
,

或有虐待
、

遗弃被继承人
,

情节严重的
,

该

继承 人
“
丧失继承权

” ,
同时规定

.

丧偶 儿媳对公
、

婆
,

丧偶女婿对岳父
、

岳母
,

尽了主要劝

《 列宁全集 ,
第 3。卷

,

第里O。页
。

民国二十年院字第 4 2分号
, ` 立 法理由判解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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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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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 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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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义务的
,

则享有继承权
,

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参加继承
。

其次
,

在遗产的分配
、

处理 卜
, 《
继承法 》 在原则规定

“
同

`

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

一般应当均等
”

的同时
,

强调 “
对被继承 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 与被继承人共同生话的继

承人
,

分配遗产时
, 飞叮以多分

” ; 相反
, “

有扶养能 力和有扶 养条件的继承 人
,

不 尽 扶养义务

的
,

分遗产时
,

应 当不分或者少分
” 。

同时还规定
,

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 多的

人
,

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依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无」三话来源的人
,

也 可以分

给 他们适当的遗产
。

再次
, 《继承法

》
对遗赠扶养协 议作 了明确的肯定

。

遗赂扶 养协议
,

是协 议双方约定
,

·

方

生前由另 一方扶 养
,

改至死亡 ; 另 一方在一方死亡后有取得 J七遗产的
`

部或全部的协议
。

这

种形式的协议
,

在我闲民 l’l ll ,

特别是农村
,

比较普遍地使川
,

收到 r 以好 的 效 果
。

实践证

明
,

它是劳动人民以互相帮助
、

团结友爱的优 良传统
,

处理遗产继承和扶养老人问题的行之

JI’ 效 的形式和办法
。 《继承法

》
用法律条文确 认它

,

赋 卜法律效力
,

夕仁对协议双方的权利 与义

务作出规定
,

这对保障那些缺乏劳动能力
、

缺乏生活能力的 气
,

特别是孤寡老人的利益
,

使

他们幸福安度晚 年具有谊要的意义
。

社会仁义家庭是一种新型的婚姻
、

亲属关系的组合
。

家庭成员之 n! l 的 平 等
、

:ll 助
、

}封

结
、

和睦是社会 卜义家庭本质特征的体现
。

这 与资产阶级家庭关系
.
}
:

的尔虞 我 许
、

冷酷无

情
、

明争暗斗
、

金钱至 卜形成鲜明的对照
。

社会主义家庭 要求协
`

个成 员要以子f
:会主义的道

德谁贝Jl
,

正确对待遗产继承
。 《
继承法

今

规定
, ”

继承人应当本若 互谅互让
、

和睦团结的枯神
,

协商处理继承问题
” 。 “

任何人不得 zfr 吞或者争抢
”

遗产
。

为了鼓励父毋
·

方尚在时
,

继承人

不要急于分割遗产
,

还规定
, “

遗产分割的时介J]
、

办法和份额
,

山继承 人协商 确 定
。

协 商 不

成 的
,

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

这些规定
,

对公民 正 确 处 邢

遗产继承
,

搞好家庭团结
,

对限制社会上少数人争夺遗产等不 良现 象 将 会起到 1
·

分 币要的

作用
。

权 利与义务 一致
,

建设社会主 义精仲文 明 公民权利 与义务
·

致
,

是宪法确定的社 会 卜

义原则
,

也是我 l习社 会
_ _

上义的法制原则
,

它反映 了我闪公民当家作
.

1三的法律地位
,

是征
·

个

公民处理个人 与 fk i家
、

社会之问
, , j J七他公民之价111,{Jl 关系的法律谁则

。

财产继承是从 于公民

之间的一定范困的婚姻
、

血缘 关系
,

或公民的 合法遗嘱而产生的财产转移
一

关系
。

在调整这种

财产关系时
,

也必须体现权利与义务相 一致的原则精神
。

这是我 ! Ifi 社会 1三义性质的继承法的

要求
,

也是它 的
一

个特点
。

在剥削阶级社会
,
!
: ,

剥削制度保蔽了少数剥削者享有
一切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方而的特

权
,

而不必管任何义 务
; 厂

一

大劳动者处 l
:

被剥削被 )I[ 迫 的无权地位
,

要尽齐种 吝样的义务
,

而 不能或者很少能
一

李受权利
。

思格斯指出
,

在那里
, ` ·

儿乎把
·

切权利赋 朴一个阶级
,

另方而

却儿乎把
函

切义务推给 另
·

个阶级
” 。 ,

,J’ 以说
,

权利与义务两者分离是
·

切剥削阶级法律的共

同特征
。

社会 仁义制度为消除权利
` j 义务脱 节创造

一

了条件
,

_

片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 来
,

不允

许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 务
,

也不能使承担
一

J
’

义务的
`

Z受不到权利
。

囚此
,

在社会 卜义 制 度

卜
, “

没有无义 务的权利
,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 。

旅一个公 L心既 认受权利
,

又必须承担 义务
。

权利与义务
·

致的凉 则精神无疑 应 , 贯穿 于社会 L义性质的继承法之
:

卜
。

我 闪
《继承法

》
在按照婚姻

、

血缘 关系
,

确定遗产继承人 11勺范 !卜}
、

顺序和遗 产份领 的分

配原则的 !
.

i’]时 ,

强调安把继承人对被继承人
’

日访听尽扶养义务的有无和多少作为确定继承 权



和继承份额 的屯要闪素
。

按照 权利与义务一致的原则精神
, 《继承法

》 还确定继承人对被继承

人所遗 留的权利与义务应同时继承
。

继承人继承遗产时
,

应当在遗产的实际 价 依 的 限度之

内
,

洁偿被继承人应当缴纳 的税款和应当偿还的债务
。

如果放弃继承
,

则可不 负 i占偿之责
。

这终规定
,

都充分体现 J’ 我 国
《继承法

》 的社会上义本质
,

它有利 J二养 老育幼
、

!心1结 砚助的

友爱精神的发扬
,

有利 于和睦团结的社 会主义家庭 关系的建 众和巩固
,

有利 l
:

社会
一

L义精神

文明的建设
。

具 {J’ 中 }习特色的社会主义性 质的
《继承法 》 的颁布

,

为公 民正确调整继承 关系提供
一

r 重要

的法律币乞则
,

也为人 氏法院正确
、

合法
、

及时处理继承纠纷提供 了垂要的法律依据
。

当前
,

摆在我们 民事审判 〔作面 前的重要任务就是 要认真学习
《继承法

》 ,

广泛宣传
《 继承法

》 ,

坚决

贯彻 稼继承法
》 ,

在审判实践中做到准确地适用
`继承法

》
的各项规定

,

正确
、

及时地审理继

承 案件
,

使民事审判工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 务
。

权利义务一致可以

作为一项遗产分配原则

于 向 阳

权利义务 一致能否作为
一

项遗产分配原

则
,

法学界存有争议
。

有 一种观点认为
, “

权

利义 务一致不能作为遗产分配原则
” 。

对此
,

笔者有不同看法
。

权利义务一致能否作为一项遗产分配原

则
,

不能 凭哪个人的随心所欲
。

一

首先
,

必须

以 当时的社会为墓础 来分析
。

因为继承法同

其它法律一样
,

属于上层建筑
,

受经 济从础

的制约
。

剥削阶级国家的继承法
,

不 论是大

陆法系还是英美法 系
,

在同一顺序继承人 中

一般对遗产实行 平均分配
。

究其原因
,

固然

与受教会法影响
、

遗嘱发达等因素 有关
,

但

从根 本上说还是剥削阶级社 会 的 经 济基础

— 私有制决定的
。

私有制决定 了剥削阶级

国家和个人的利益根本对立
,

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 ( 包括父母子女关系 ) 是赤裸裸金钱关

系
。

因此
,

它 的继承法在规定遗产分配时
,

只能采用平均分配 的办法
。

我 l日是人民民了三专政的社会
,

l三义 l习家
。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 有制是我 !日社会的基

础
。

公有制决定了 l阅家
、

集体和个人三者利

益根本一致
,

人与人之问的关系是 平等的同

志式关系
。

因此
,

马克思 旱在一百多年前提

出的
、

后被恩格斯又发展了的
“
没有无义 务

的权利
,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 的理论

,

在我

国已成为人们的社会实践
。

新宪法第 33 条确

认了这一现实
,

明确规定
: “

任何公民享有宪

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

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

法律规定的义务
。 ”

这就是著名的权利义 务不

可分 离的宪法原则
。

它的从 本内容包括
:

公民

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

就要相应地承

担义务
,

即权利义 务相对应
, 公民享有宪法

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

就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

规定 的义务
,

即使义务不一定和行使的权利

本身相对应
,

但它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

公

民不得因这种义务没有和所行使的权利有直


